
	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


校工发〔2010〕13号

关于调整部门工会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由于学校机构调整、人员变动，原来的分工会有的已经不能适应工作，需要重新调整。根据上述情况，经请示校领导同意，进行如下调整：

一、新成立“物联网学院工会”， 由物联网学院、物联网与传感网研究院、校园网中心、信息网络技术研究所人员组成。
二、新成立“海外教育学院工会”，由海外教育学院和海外合作与交流处人员组成。
三、撤销原图书馆工会，新成立“图书馆、档案馆”工会，由图书馆人员和档案馆人员组成。

请以上新成立分工会的相关单位，在所属党组织领导下，认真履行工会职能，努力完成各项工作。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八日

报送：校党委

抄送：相关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
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           2010年6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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